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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歌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嵇書

麥麗嫻女士

麥女士：

關於（國歌條例草案）的補充資料

就委員於本年 5 月 10 日和 18 日委員會會議上的提問，現回農

如下。

內比厝播電台和電視台播放國歌的頻率

2. 據我們了解，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，從今年 5

月中到今年年底，每天早上 7 時，各級廣播電台、電視台在主頻

率、主頻道整點播放國歌。我們必須強調，現時《國歌條例草案》

（《條例草案》）第 10 條既反映了《國歌法》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的

立法原意，同時兼顧了香港的實際情況，透過香港現行播放政府宣

傳短片及磬帶的機制，在電台和電視台廣播國歌。《條例草案》通

過後，通訊事務管理局和政府新聞處會使用現行的相關機制作出跟

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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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《商標條例》（第 559 章）第 11 條

3. 有委員詢問《條例草案》第 13 條是否符合《巴黎公約》。

《巴黎公約》適用於香港。根據公約的條文，締約方可恐其本地法

律決定商標的申請和註冊條件。就香港的商標註冊而言，《商標條

例》 （第 559 章）訂明如任何商標根據或恐籍任何法律遭禁止在香

港使用，則該商標不得註冊。

4. 按《條例草案》第 6 條，國歌、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均不得用

於商標。因此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13 條建議封《甯標條例》第 11(6)

條作出棓應修訂，明維訂明由國歌構成的或載有國歌的甯標不得註

冊。 1上述對《甯標條例》作出的相應修訂在生效後會成為商標在香

港是否可以獲得註冊的其中一項法定條件，這也是《巴黎公約》所

允許的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

（林瑋琦 代行）

2019 年 5 月 30 日

副本送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（經辦人：張錦儀女士 傳真號碼： 2147 3065) 

律政司司長

（經辦人：彭士印先生

陸璟恒先生

傳真號碼： 3918 4613 
傳真號碼： 3918 4613) 

I 《商標條例》第 11(6)條現已討明如任何商標是由國旗、國徽、區旗丶區徽或該等項目的設

計式揉所構成的或載有上述項目，其註冊會遭拒絕 。 此條文遵從 《 國旗及國徽條例 》 及 《 區

旗及區徽條例 》 內分別訂明禁止相闢使用的主條文。




